
星报讯（程诉 丁伟 记者 刘

欢 范竹标）在张某眼中，大街上

的本田等高档小车都是让他心动

的“猎物”。张某从网吧老板“改

行”盗车，专偷广本车。最终，张

某被省城新站警方擒获。近日，

张某因涉嫌盗窃罪，被合肥市瑶

海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假牌照让偷车贼露馅

2011年10月，市民肖某开着广

本轿车到站前路一家茶楼见朋友。

肖某和朋友喝完茶下楼后，发现轿

车不见了，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省城“广本大盗”屡屡犯案，

丢失爱车的并非肖某一人，引起

了合肥警方高度重视。2011年 12

月 15日，张某驾驶的一辆本田奥

德赛轿车引起交警注意，交警调

查发现，该车牌为假牌照。随后，

张某被移交刑警队处理。凭多年

侦查经验，专案民警觉得此人有问

题。突审中，张某供述了盗窃多辆

本田奥德赛轿车的犯罪事实。

失业老板“改行”偷车

据张某交代，大学毕业后，并

未从事对口专业，独自经营一家

网吧。2009年后，因种种原因网

吧被迫关闭，张某待业在家。无

业的张某经济拮据，便开始在网上

留意盗车信息。一家专门提供解

码器工具的某公司，向张某详细介

绍了各种盗车工具的使用方法和

用途，并提供了视频教学资料。

张某从该公司购买了一整

套解码工具，在家潜心钻研。很

快，偷车的流程以及解码器的使

用技术，他就了如指掌。从此，

张某干起了偷车的行当。张某

以此方式，盗窃了4辆本田奥赛

特轿车，及车内的笔记本电脑，

价值60余万元。

警方建议广大车主，最好选择

有专人看管的停车场所停放汽车，

严禁乱停乱放。因客观条件限制

不得不停放在路边的，尽量停放在

有监控探头和照明充分的地方。

同时，安装汽车防盗装置，也是防

范汽车被盗的有效措施之一。停

车时，确认门窗锁好，车内不要放

置贵重物品。停车场、小区值守人

员对在周边徘徊的可疑车辆、人

员，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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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认定受贿4万；检察院提起抗诉：受贿款应为14万

省盐业公司原总经理受贿案二审
合中法 记者 宋娟

利用公司建宿舍楼、仓库等机会，原安徽省盐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志远先后收受多

家建筑公司贿赂，受贿得来的钱款主要用于自家装修、还房贷等。就在刘一审获刑之后，检察机关

以法院对该案中10万元的受贿事实认定错误，量刑畸轻，提起抗诉。昨日，此案在合肥市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开庭。庭审中，各方就10万元款项该如何定性展开了激烈辩论。

一审认定受贿4万元 检察院提起抗诉

被告人刘志远（男，1955年出

生）被捕前系安徽省盐业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0年底，

因涉嫌受贿罪被刑事拘留。

据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刘志

远在1990年~1997年担任六安地

区华侨友谊公司（国有经济企业）

副经理、经理；2003～2005 年担

任安徽省盐业公司（局）六安分公

司（局）（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经

理（局长）、书记等职务期间，先后

索取、收受他人财物4万元。

一审时，检察机关指控，

2005年 1月，安徽安泰置业有限

公司经理胡某为获得六安市盐

务局所属盐库项目建设开发

权，送给刘志远 10 万元人民币，

该款被刘用于归还其购房贷

款。法院审理认定，胡从单位

公账上个人借款 10 万，为个人

利益，行贿刘志远，不符常理，

不能合理排除双方之间存在借

贷关系的可能。

同时，刘在涉案项目中，无法

决定项目开发权归谁，只起到引

荐作用。经过检察机关2次补充

证据，针对这一指控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认定刘志远身为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索取、非法收受他人钱款4万

元，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已经构

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21 个

月，追缴犯罪所得4万元。合肥

市检察院针对这一判决提起抗

诉，认为关于 10 万元的受贿指

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院量

刑畸轻，要求二审认定10万元的

受贿事实。

借款还是受贿? 10万元如何认定?
昨日庭审时，刘志远一再辩

解，自己只是帮助胡某引荐给项

目总负责人，并没有决定权，而且

这笔钱只是借款，并不是受贿。

虽然胡某拿到了这一项目，但是

几个月后，又解除了合同，并没有

获得实际好处。其辩护律师提

出，到目前为止，10万元并没有作

为赃款没收，也没有追究胡某及

其单位的行贿责任，至少说明行

贿事实没有认定。

公诉人认为，刘志远非法收

受他人钱财14万元事实清楚，应

当认定其受贿款项为14万元，而

并非4万元。在行贿受贿过程中，

双方不会将贿赂借款做出明确认

定，一般都是以隐晦的方式交给

对方，所以不需要在双方都确认

此款项为贿赂款时才能够确认其

受贿。而根据被告人刘志远在侦

查机关的供述，他在1年之后退款

则是因为并未将胡某所托之事办

成，不好意思拿这个钱，所以才将

10万元退还。此案未当庭宣判。

星报讯（李平 记者 刘欢）

听说有人伪造“三超通行证”逃避

打击，江苏人马某竟视为“商机”，

进行批量伪造并出售。3月 1日

下午，制造和买卖交通部门“三超

通行证”江苏人马王夫妇、合肥市

某公司车队副总经理戴某及个体

工商户陈某4人，在肥西县人民

法院接受审判。

2011年 10月中旬，有市民通

过市长热线，向公安机关反映，合

肥某公司车队伪造省交警总队的

“三超通行证”行为。肥西警方接

到举报后，在肥西县桃花镇一酒

店停车场，将出售伪造的“三超通

行证”陈某当场抓获。之后，警方

将其他3名涉案人员一一擒获。

经查，江苏省盱眙县鲍集镇铁营

村村民马某、王某夫妻，于 2010

年 7、8月份来到合肥。2010年 9

月起，马某弄了一张假“三超通行

证”，到广告公司以每张0.5元的

价格，先后4次共打印约500张。

假证打印好，马某又花了500元，

刻了一枚“安徽省公安厅交通警

察总队交通管理业务”章和“徐

某+编号”的长方形民警章，并盖

章。马、王夫妇将盖章的假证，以

每张 1元、2元不等的价格，出售

给合肥市某公司车队副总经理戴

某，或零售给驾驶员。

法院审理认为，马某为牟取

非法利益，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

章，构成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

章罪。其丈夫王某帮助马某伪造

国家机关证件，构成伪造国家机

关证件罪。戴某、陈某买卖国家

机关证件，分别构成买卖国家机

关证件罪。此案未作当庭宣判。

村民伪造“三超通行证”牟利
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受审

网上学得盗车术 上街专偷广本车

广本大盗开假牌车被抓

高档轿车如何防盗

3 月 3 日是全国“爱耳日”。昨日，我省举行第十三次全国“爱耳

日”活动。据悉，2012 年，我省将为400 名贫困聋儿免费佩戴助听器，

提供康复训练经费补贴；还将为300名聋儿免费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手

术；完成一年术后康复训练任务。 施亚磊 记者 赵莉/文 程兆/图


